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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臺南市急救責任醫院最近1期緊急醫療能力分級結果 

    (1)更修日：114年2月03日                                   製表日：114年2月03日 

    (2)更修日：115年1月28日                                   彙整日：115年1月28日 

 

序
號 

行
政
區 

臺南市急救責任院名冊及緊急醫療能力分級結果 評定結果效期 

 

1. 

永
康
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

中華路901號 

06- 

2812811 

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醫學中心) 
114年1月1日-117年12月31日止（4年） 

 

2. 

永
康
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臺南分院 

 

臺南市永康區

復興路427號 

06- 

3125101 

一般級-急救責任醫院具備

急診、緊急外傷、加護病房

中度級能力 

(地區醫院) 

( 

 

113年1月1日-116年12月31日（4年） 

 

3. 
北
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 

 

臺南市北區勝

利路138號 

06- 

2353535 

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醫學中心) 114年1月1日-117年12月31日止（4年） 

 

4. 
東
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新樓醫療財團法人
台南新樓醫院 

 

臺南市東區東門

路一段57號 

06- 

2748316 

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區域醫院) 114年1月1日-117年12月31日止（4年） 

 

5. 
東
區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

經營) 

 

臺南市東區 

崇德路670號 

06- 

2609926 

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具備

急診、急性腦中風、急性

冠心症、加護病房重度級

能力(區域醫院) 

自115年1月1日至120年12月31日止(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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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行
政
區 

臺南市急救責任院名冊及緊急醫療能力分級結果 評定結果效期 

 

6. 

中
西
區 

郭綜合醫院 

臺南市中西區民
生路2段 

6.8.10.12.14.18
.20.22.23.24 
.25.27.44號 

06- 

2221111 

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地區醫院) 
自115年1月1日至120年12月31日止(6年) 

 

7. 

中
西
區 

衛生福利部
臺南醫院 

臺南市中西區

中山路125號 
06- 

2200055 

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不含高危險妊娠及新生

兒醫療）(區域醫院) 

109年1月1日-115年12月31日 

（於110年6月28日經衛福部公告新效期） 

 

8. 

麻
豆
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新樓醫療財團法人
麻豆新樓醫院 

 

臺南市麻豆區 
小埤里苓子林 

20號 

06- 

5702228 

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不含高危險妊娠及新生

兒醫療）(地區醫院) 
114年1月1日至117年12月31日止（4年） 

 

9. 

柳
營
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柳營奇美醫院 

臺南市柳營區 

太康里201號 
06- 

6226999 

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區域醫院) 113年1月1日-116年12月31日（4年） 

 

10 

佳
里
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佳里奇美醫院 

臺南市佳里區 

興化里606號 
06- 

7263333 

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不含高危險妊娠及新生

兒醫療）(地區醫院) 
113年1月1日-116年12月31日（4年） 

 

11. 

新
營
區 

衛生福利部
新營醫院 

臺南市新營區 

信義街73號 
06- 

6351131 

一般級-急救責任醫院 

(地區醫院) 
- 

 

12. 

新
化
區 

衛生福利部 
臺南醫院新化分院 

臺南市新化區那

拔里牧場72號 
06- 

5911929 

一般級-急救責任醫院 

具備急診中度級能力 

(地區醫院) 

 

114年1月1日-117年12月31日止（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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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
南
區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委託中國醫藥大學

興建經營 

 

臺南市安南區 

長和路二段66號 

06- 

3553111 

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備
重度級能力-急診、急性
腦中風、急性冠心症、高
危險妊娠及新生兒醫療、

加護病房 

113年1月1日-116年12月31日（4年） 

 

★註：黃色框底表示已參加114年醫策會辦理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作業榮獲通過及更新評定結果之新效期。 


